
  东明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东明县城镇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东政发〔2022〕17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县直各单位：

  《东明县城镇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已经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遵照执行。

  

  东明县人民政府

2022年 7月 20日

  

  东明县城镇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县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和管理，保障城镇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
和建设，防治水污染，保护环境，根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41号)、《污
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税〔2014〕151号)、《山东省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
法》(鲁政办发〔2006〕7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县行政区域内污水处理费的征收、使用和管理。

  第三条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东明县城市建设
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具体负责县城市规划区内污水处理费的征收管理工作。

  各乡镇（街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工作。

  县财政、发改、生态环境、水务、纪委监委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城镇
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的监督管理工作，确保污水处理费足额征收、管理到位、合理使用。

  第四条 污水处理费属政府非税收入，县行政区域内征收的污水处理费须全额纳入县级财政
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收取的污水处理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免征增值税、营业税。　

  第五条 污水处理费的征收、使用和管理应当接受财政、发改、审计、纪委监委部门和上级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二章  征收缴库

  第六条 在本县行政区域内向城镇排水设施与污水处理设施排放污水、废水的单位和个人
（以下简称缴费义务人），应当依照本办法缴纳污水处理费。

  城镇排水设施是指接纳、输送城镇污水、废水和雨水的管网、沟渠及河流、泵站、起调蓄功
能的湖塘等。包括城镇公共排水设施和自建排水设施。

  城镇排水设施覆盖范围内的排水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污水排入城镇排水设
施。排水户在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前，应当向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污水排入排水管网
许可证,并按照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水。

  向城镇排水设施与污水处理设施排放污水的，必须缴纳污水处理费，不再缴纳污水环境保护
税。

  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排放的污水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排放标准的，依法进行处罚。

  第七条 污水处理费根据缴费义务人的实际用水量按月计征。用水量按下列方式核定：

  （一）使用公共供水的单位和个人，其用水量以水表显示的量值为准。

  （二）使用自备水源的单位和个人已安装计量装置的，其用水量以计量装置显示的量值核算；
未安装计量装置或者计量装置不能正常使用的，其用水量按取水设施额定流量每日运转 24小时计
算。

  使用自备水源供水的用户，应当按照水务部门统一要求安装取水计量设施，经水务部门验收
合格后，方可使用自备水源。水务部门应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好自备水源用户取水计量设施运行情
况的日常监督检查工作，及时更换或校正计量不准确的计量设施。

  水务部门负责查抄自备水源用户计量数据，并定期将计量数据提供给污水处理费征管部门，
由征管部门按计量数据征收污水处理费。

  第八条 对产品以水为主要原料的企业，仍按其用水量计征污水处理费。

  对建筑施工用水，根据建设主管部门批准的施工图建筑面积核定用水量，民用建筑中公用建
筑用水量：0.55～0.60立方米/平方米，居住建筑用水量:0.61～0.67立方米/平方米；工业建筑用水
量:0.31～0.48立方米/平方米,按照当地非居民标准征收污水处理费。建筑工地在办理施工审批手续
前缴纳污水处理费。

  第九条 污水处理费的征收标准，按照覆盖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营和污泥处理处置成本并合
理盈利的原则制定，由县发改、财政和排水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目前按以下标准执行：

  （一）居民用水 0.90元/立方米；

  （二）非居民用水 1.20元/立方米。

  第十条 污水处理费征管部门收取污水处理费时，应当使用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山东省非
税收入通用票据。代征单位代征的污水处理费，由污水处理费征管部门统一征缴入库。

  第十一条 使用公共管网及自备水源的缴费义务人，应在规定的时间内主动到征管部门缴纳
污水处理费；单位内部家属院、生活小区使用公共管网供水和自备水源的，由单位或物业管理部
门按照实际用水量逐户征收后统一缴纳；对集中供暖的地热井，不能实现回灌的，由其经营管理
单位（个人）按照用水量缴纳污水处理费。



  第十二条 征管部门要严格按照规定的范围、标准和时限要求征收污水处理费，确保污水处
理费征缴到位。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违反本办法规定，自行改变污水处理费的征收对象、范围
和标准。

  严禁违规减免或者缓征污水处理费,已出台污水处理费减免或者缓征政策的,应当予以废止。

  第三章  使用管理

  第十四条 污水处理费专项用于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运行、维护和污泥处理处置，以
及污水处理费的代征手续费支出，不得挪作他用。

  第十五条 征收的污水处理费不能保障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营的，本级财政应当
给予补贴。

  第十六条 缴入国库的污水处理费与地方财政补贴资金统筹使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向提供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服务的单位支付服务费。服务费应当覆盖合理服务成本并使服务单位
合理收益。

  服务费按照合同约定的污水处理量、污泥处理处置量、排水管网维护、再生水量等服务质量
和数量予以确定。

  第十七条 财政部门应当向东明县城市建设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和各代征单位支付代征手续费。
代征手续费的标准按照实际缴入同级财政专户的污水处理费的 3%计算，主要用于污水处理费征
收管理工作。

  第十八条 污水处理费的使用实行预决算制度。每一年度年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编制
当年度污水处理费使用决算，报县财政部门审核；根据当地污水处理厂、排污管网、排污泵站等
相关设施的建设、运行和维护情况，编制下一年度的污水处理费使用预算，报县财政部门审核，
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县财政部门应当按月将相关费用拨付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十九条 单位和个人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
条例》和《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等国家有关
规定追究法律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一）擅自减免污水处理费或者改变污水处理费征收范围、对象和标准的；

  （二）隐瞒、坐支应当上缴的污水处理费的；

  （三）滞留、截留、挪用应当上缴的污水处理费的；

  （四）不按照规定的预算级次、预算科目将污水处理费缴入国库的；

  （五）违反规定扩大污水处理费开支范围、提高开支标准的；

  （六）其他违反国家财政收入管理规定的行为。

  第二十条 根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五十条规定，排水户未取得污水排入排水管
网许可证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治理措
施，补办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可以处 5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排水户不按照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水的，由
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可以处 5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吊
销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并处 5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罚款，可以向社会予以通报；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缴纳义务人不缴纳污水处理费的，由征管部门依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
例》第五十四条规定，责令限期缴纳，逾期拒不缴纳的，处应缴纳污水处理费数额 1倍以上 3倍
以下罚款。仍不缴纳者，负责征收的行政主管部门可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规定与法律、法规、规章、及上级文件规定不一致的，以上级文件为准；
本办法没有规定的，依法律、法规、规章或上级文件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2年 10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7年 9月 30日。


